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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安恒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内幕

信息知情人及激励对象买卖公司股票情况
的自查报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2020年 8月 25日，杭州安恒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
次会议及第一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
＞及其摘要的议案》等相关议案，并于 2020 年 8 月 26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
披露了相关公告。

按照《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制度》及相关内部保密制度的规定，公司
对 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本次激励计划”）采取了充分必要的保密措施，同时对本次
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进行了登记。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
板股票上市规则》和《科创板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工作备忘录第四号—股权激励信息披露指引》等法律、
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 公司对本次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及激励对象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进
行了自查，具体情况如下：

一、核查的范围与程序
1、核查对象为本次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及所有激励对象。
2、本次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和激励对象均填报了《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表》。
3、公司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就核查对象在本激励计划首次公开披露前 6 个

月（2020年 2月 26日至 2020年 8月 25日）买卖公司股票情况进行了查询确认，并由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了查询证明。

二、核查对象买卖公司股票情况说明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及股份变更查询

证明》以及《股东股份变更明细清单》，在本次激励计划自查期间（2020 年 2 月 26 日至 2020 年 8 月 25
日），有 6名激励对象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形，其余人员在自查期间不存在买卖股票的行为，具体情
况如下：
序号 姓名 交易期间 合计买入（股） 合计卖出（股）

1 罗贤斌 2020 年 3 月 12 日至 2020 年 8
月 25日 5923 6546

2 莫凡 2020 年 2 月 27 日至 2020 年 8
月 7日 8338 7848

3 王聪 2020 年 6 月 12 日至 2020 年 6
月 15日 300 300

4 梁安顺 2020 年 2 月 26 日至 2020 年 8
月 4日 13791 19062

5 钟伟 2020 年 6 月 11 日至 2020 年 6
月 19日 1421 345

6 郭吴昊 2020 年 2 月 26 日至 2020 年 8
月 4日 44658 52996

结合公司筹划并实施本次激励计划的相关进程以及上述 6 名激励对象出具的书面说明及承诺，
其买卖公司股票完全基于公开披露的信息以及对二级市场的交易情况自行判断而进行的操作， 其在
买卖公司股票时并不知悉本次激励计划的相关信息， 未通过内幕信息知情人处获知公司本次激励计
划的信息，不存在利用本次激励计划相关内幕信息进行公司股票交易的情形。

三、结论
公司在策划本次激励计划事项过程中，严格按照《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公司信息披露

管理制度》及相关内部保密制度，严格限定参与策划讨论的人员范围，对接触到内幕信息的相关人员
及中介机构及时进行了登记， 并采取了相应保密措施。 在公司首次公开披露本次激励计划相关公告
前，未发现存在信息泄露的情形。

经核实，在公司本次激励计划自查期间，未发现内幕信息知情人或激励对象利用公司本次激励计
划有关内幕信息进行股票买卖的行为或泄露本次激励计划有关内幕信息的情形。

特此公告。
杭州安恒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9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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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安恒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0年 9月 15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杭州市滨江区西兴街道联慧街 188号安恒大厦 3楼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

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2
普通股股东人数 12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25,138,384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25,138,384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33.9368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33.9368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张小孟先生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

表决方式。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

则》、《公司章程》及《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 9人，出席 8人，董事长范渊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
2、 公司在任监事 3人，出席 3人；
3、 公司董事会秘书楼晶女士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会议；其他部分高管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杭州安恒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

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5,138,384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2、 议案名称：《关于＜杭州安恒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

理办法＞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5,138,384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3、 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股权激励计划有关事项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5,138,384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二） 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 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杭州安恒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
要的议案》

6,488,368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2
《关于＜杭州安恒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
法＞的议案》

6,488,368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3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股
权激励计划有关事项的议案》 6,488,368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 议案 1、议案 2、议案 3 均为特别决议议案，均已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

决权的 2/3以上审议通过；
2、 议案 1、议案 2、议案 3均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律师
律师：易双洲先生、邓亚军先生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 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

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现场出席会议人员以及会议召集人的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
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杭州安恒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9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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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数据港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0 年 9 月 15 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静安区江场三路 238 号一楼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5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17,936,344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56.0038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罗岚女士主持本次股东大会。 会议采取现场及网

络相结合的投票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 9 人，出席 4 人，董事陈军、吴浩，独立董事吴杰、李宁、陈琳华因工作原

因未能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2、 公司在任监事 5 人，出席 3 人，监事张颂燕、吴炯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3、 董事会秘书林丽霞女士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公司副总裁兼财务总监宋孜谦先生、副

总裁张永炼先生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投资 @HUB� 2020-1 等数据中心项目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7,930,344 99.9949 4,100 0.0035 1,900 0.0016

2、 议案名称：关于投资中国联通（怀来）大数据创新产业园一期项目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7,930,344 99.9949 4,100 0.0035 1,900 0.0016
3、 议案名称：关于为公司下属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7,797,044 99.8819 139,300 0.1181 0 0.0000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3
关于为公司下属子
公司提供担保的议
案

2,005,213 93.5044 139,300 6.4956 0 0.0000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大会议案第三项为特别决议事项，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

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律师：方祥勇、徐雪桦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和召集人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
决结果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
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上海数据港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关于上海数据港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法律意见书》。

上海数据港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9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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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黄金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0年 9月 15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乌鲁木齐市经济技术开发区融合南路 501号 12楼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2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427,580,562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67.2296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张国华先生担任本次股东大会的主持人。会议以现场投票和

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上海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 9人，出席 9人,董事肖飞委托董事禹国军代为出席，独立董事冯念仁委托独立

董事陈建国代为出席；
2、 公司在任监事 5人，出席 5人；
3、 董事会秘书兼财务总监出席会议；其他高管列席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20 年上半年关联交易执行情况暨调整全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

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613,434 97.9645 54,300 2.0355 0 0.0000
2、 议案名称：《关于 2020 年上半年套期保值交易实施情况暨增加公司 2020 年套期保值交易额

度预期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27,526,262 99.9873 54,300 0.0127 0 0.0000
3、 议案名称：《关于确定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27,526,262 99.9873 54,300 0.0127 0 0.0000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4、 关于公司董事会（非独立董事）换届选举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4.01 何建璋 427,419,963 99.9624 是
4.02 禹国军 427,419,963 99.9624 是
4.03 段卫东 427,419,963 99.9624 是
4.04 刘朝辉 427,419,963 99.9624 是
4.05 宋海波 427,419,963 99.9624 是
4.06 王勇 427,419,962 99.9624 是

5、 关于公司董事会（独立董事）换届选举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5.01 陈建国 427,419,963 99.9624 是
5.02 杨立芳 427,494,963 99.9799 是
5.03 陈盈如 427,494,963 99.9799 是

6、 关于公司监事会（股东监事）换届选举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6.01 蔡莉 427,494,964 99.9799 是
6.02 肖飞 427,415,064 99.9612 是
6.03 朱文斌 427,415,064 99.9612 是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公司 2020 年上
半年关联交易执行情
况暨调整全年日常关
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2,613,434 97.9645 54,300 2.0355 0 0.0000

2

《关于 2020 年上半年
套期保值交易实施情
况暨增加公司 2020年
套期保值交易额度预
期的议案》

2,613,434 97.9645 54,300 2.0355 0 0.0000

3
《关于确定公司第四
届董事会独立董事薪
酬的议案》

2,613,434 97.9645 54,300 2.0355 0 0.0000

4.01 何建璋 2,507,135 93.9799
4.02 禹国军 2,507,135 93.9799
4.03 段卫东 2,507,135 93.9799
4.04 刘朝辉 2,507,135 93.9799
4.05 宋海波 2,507,135 93.9799
4.06 王勇 2,507,134 93.9799
5.01 陈建国 2,507,135 93.9799
5.02 杨立芳 2,582,135 96.7913
5.03 陈盈如 2,582,135 96.7913
6.01 蔡莉 2,582,136 96.7913
6.02 肖飞 2,502,236 93.7963
6.03 朱文斌 2,502,236 93.7963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 1涉及关联交易，新疆有色金属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存在关联关系，

所持表决权股份数量为 424912828股，对该议案回避表决。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德和衡（乌鲁木齐）律师事务所
律师：刘卫基、聂晓江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经办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资格，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的人员资格，表决程

序均符合相关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
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3、 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西部黄金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9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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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黄金股份有限公司
选举第四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的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西部黄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监事会任期已届满，为保证监事会的正常运作，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公司于 2020 年 9 月 15 日召开了职工代表大会，选举顾生春
先生、丁洪先生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简历附后）。

顾生春先生、丁洪先生与公司 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三名非职工代表监事共同
组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任期自公司 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之日起三年。 上述职工代
表监事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关于监事任职的资格和条件，并将按照《公司法》及《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行使职权。

特此公告。
附件：第四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简历

西部黄金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0 年 9 月 16 日

附件：第四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简历
顾生春，男，汉族，1977 年生，中共党员，大学本科学历，采矿工程师、全国注册安全工程师。

2000.11-2003.7， 任哈密市安监局办公室科员；2003.7-2006.7， 任亚克斯公司矿山管理部科员；
2006.8-2011.2，历任亚克斯公司黄山东采矿车间班组长、副主任；2011.3-2012.2，历任亚克斯公司香山
铜镍矿副矿长、矿长；2012.3-2015.4，任亚克斯公司黄山东 12 号矿区矿长；2013.7--2015.4，同时兼任
亚克斯公司黄山东矿区党支部书记 ；2015.5-2017.3， 任亚克斯公司黄山铜 镍 矿 矿 长 ；
2017.3--2019.12，任西部黄金克拉玛依哈图金矿有限责任公司副经理；2019.12-2020.1，任西部黄金
伊犁有限责任公司党委委员、副书记、经理；2020.1 至今，任西部黄金伊犁有限责任公司党委委员、副
书记、经理，本公司监事。

丁洪，男，汉族，1968年生，中共党员，大学本科学历，高级工程师。 1987.8-1988.11，任新疆有色地
勘局 703地质大队化探分队技术员；1988.12-2009.12， 历任新疆有色集团伊犁电解铝厂化验技术员、
化验室副主任、主任、玛纳斯碳素厂副厂长、厂长；2010.1-2013.3，任新疆有色集团伊犁电解铝厂副厂
长兼伊铝玛纳斯碳素厂厂长；2013.4 至今，任伊犁金元矿业开发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法定代表人）、经
理；2016.10 至今，任西部黄金（克拉玛依）矿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执行董事（法定代表人）；2017.3 至
今，任西部黄金新疆矿产品贸易有限责任公司执行董事（法定代表人）、经理；2019.5-2020.4,任乌鲁木
齐天山星贵金属冶炼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 2020.4 至今， 任乌鲁木齐天山星贵金属冶炼有限公司经
理（法定代表人）、本公司职工代表监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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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黄金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西部黄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9 月 4 日以直接送达和电子邮件方式向全

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发出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的通知，并于 2020 年 9 月 15 日在公司会
议室以现场与通讯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会议由半数以上董事推举董事何建璋先生主持，应参会董
事 9名，实际参会董事 9名，公司全体董事在充分了解会议内容的基础上参加了表决。 公司监事和高
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的召集与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所作决议合
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形成如下决议：
1、审议并通过《关于选举公司董事长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选举何建璋先生担任公司董事长，任期与第四届董事会一致。
表决结果：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2、审议并通过《关于选举公司各专门委员会成员的议案》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下设四个专门委员会，公司董事会专门委员会成员如下：
战略委员会成员：何建璋、杨立芳、禹国军；主任委员：何建璋。
审计委员会成员：陈建国、陈盈如、禹国军；主任委员：陈建国。
提名委员会成员：陈盈如、杨立芳、何建璋；主任委员：陈盈如。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成员：杨立芳、陈建国、禹国军；主任委员：杨立芳。
表决结果：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3、审议并通过《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根据公司董事长的提名，聘任何建璋先生为公司总经理，任期与第四届董事会一致。
表决结果：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4、审议并通过《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根据公司总经理的提名，聘任禹国军先生、刘朝辉先生、玉素甫江·提力瓦力德先生为公司副总经

理。 以上高级管理人员任期与第四届董事会一致。
表决结果：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5、审议并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财务总监的议案》
根据公司董事长的提名，聘任孙建华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根据公司总经理提名，聘任孙建华

先生为公司财务总监，任期与第四届董事会一致。
表决结果：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6、审议并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根据公司董事会秘书的提名，聘任张业英女士担任证券事务代表，协助董事会秘书履行职责，任

期与第四届董事会一致。
表决结果：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特此公告。
附件：简历。

西部黄金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9 月 16 日
附件：简历
何建璋，男，汉族，1964年生，中共党员，在职研究生学历，选矿高级工程师。 1986.8-2002.2，历任

可可托海矿务局机选厂技术员、副厂长、厂长，可可托海稀有矿矿长助理，可可托海稀有金属公司副矿
长；2002.2-2009.11，历任稀有金属有限公司董事、副经理，董事长兼经理；2009.11-2011.5，担任阿希金
矿矿长、党委委员；2011.5-2014.6，任本公司党委委员、董事、副总经理，兼任西部黄金伊犁有限责公司
党委委员、经理；2014.6-2020.9，历任本公司党委委员、董事、副董事长、副总经理、总经理；2020.9，担
任本公司党委副书记、董事长、总经理。

禹国军,男,回族,1963年生，中共党员，大学学历，高级政工师。1981.9-1995.11，历任新疆可可托海
矿务局一矿修理工、一矿工会副主席、工会主任干事。 1995.11-2005.8，担任新疆阜康冶炼厂工会副主
席、 党委委员、 工会主席； 2005.9-2006.4， 担任新疆新鑫矿业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办公室主任；
2006.4-2019.6，历任新疆有色金属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工会副主席、人力资源部主任、职工培训
再就业管理中心主任、组织人事处处长； 2019.6至今，担任本公司党委书记、董事、副总经理。

刘朝辉，男，汉族，1964年生，中共党员，大学本科学历。 1989.8至 1998.4，担任铜镍矿采矿车间工
段长、副主任、主任；1998.4-2014.7，担任铜镍矿生产科科长、电站筹建处主任、铜镍矿矿长助理、副矿
长、矿长；2014.7-2018.9，担任西部黄金伊犁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本公司股东监事。 2018.9至今，担任
本公司董事、副总经理。

玉素甫江? 提力瓦力德， 男， 维吾尔族，1963 年生， 中共党员， 大专学历， 高级政工师。
1980.11-1993.3，历任可可托海矿务局水暖厂工人、工会工作人员、工会副主席、工会主席、副书记、团
总支书记；1993.3，在可可托海矿务局工会工作，1993.5-1995.11，任副主席；1995.11-1998.5，任铜镍分
公司工会副主席；1998.5-2010.11，历任新鑫矿业阜康冶炼厂党委委员、党委副书记、副厂长、党委书
记、副厂长（副处级、正处级）；2010.11-2016.12，历任新疆有色集团职工培训就业管理中心党总支书
记、主任；2016.12-2018.9，任西部黄金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委员、纪委书记、工会主席；2018.9 至今，任西
部黄金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工会主席、副总经理。

孙建华，男，汉族，出生于 1975年 5月，中共党员,本科学历，高级会计师。 1992.7-2011.11，历任哈
密金矿出纳、会计、主管会计、财务部副主任、财务部主任；2011.11-2018.7，担任西部黄金股份有限公
司财务部经理。 2018.7至今，担任西部黄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2018.10 至今，担任西部黄金股
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

张业英,女,汉族,1990年生，中共党员，研究生学历，经济法学硕士。 取得法律职业资格证、董事会
秘书资格证。 2015.7至今，任职于公司证券投资部。 2020.7至今，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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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黄金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西部黄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9 月 4 日以现场送达和电子邮件方式向全

体监事发出第四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的通知， 并于 2020年 9月 15 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与通讯表
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会议由半数以上监事推举监事蔡莉女士主持，应参会监事 5名，实际参会监事
5名， 公司全体监事在充分了解会议内容的基础上参加了表决， 公司非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
议，会议的召集与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所作决议合法有效。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审议并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选举蔡莉女士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主席，任期与第四届监事会一致。
表决结果：同意 5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特此公告。
附件：监事会主席蔡莉女士简历

西部黄金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0 年 9 月 16 日
附件：
监事会主席蔡莉女士简历
蔡莉，女，汉族，1971 年生，中共党员，大学本科学历，高级会计师，具有注册会计师、注册资产评

估师、注册税务师、注册咨询工程师（投资）等执业资格。 1996.11-2011.11，历任新疆证券有限责任公
司、 新疆宏昌天圆有限责任公司会计师事务所、 新疆华盛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项目经理；
2011.11--2017.10，历任新疆第一窖古城酒业有限公司、新疆现代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和
财务经理；2017.11至今，任新疆有色金属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证券投资部主任;2020.9，任西部黄
金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主席。

证券代码：688360� � � � � � � � 证券简称：德马科技 公告编号：2020-011

浙江德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0 年 9 月 15 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浙江省湖州市吴兴区埭溪镇上强工业园区浙江德马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一楼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

权数量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4
普通股股东人数 4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43,477,176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43,477,176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50.7457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50.7457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由董事

长卓序先生主持。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 9 人，以现场或通讯方式出席 7 人，董事郭爱华、谭建荣因工作原因能未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2、 公司在任监事 5 人，以现场或通讯方式出席 5 人；
3、 董事会秘书郭爱华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其他高管均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变更经营范围及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43,477,176 100 0 0 0 0
2、 议案名称：《关于独立董事辞职及补选独立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43,477,176 100 0 0 0 0
3、 议案名称：《关于修改＜浙江德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43,477,176 100 0 0 0 0
4、 议案名称：《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43,477,176 100 0 0 0 0
（二） 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 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2 《关于独立董事辞职及补
选独立董事的议案》 200 100 0 0 0 0

4
《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
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的议案》

200 100 0 0 0 0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议案 1 属于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三

分之二以上通过；
2、议案 2、议案 4 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
律师：徐峰、阮曼曼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浙江德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

则》《治理准则》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本
次股东大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为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浙江德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9 月 16 日

股票代码：600515� � � � � � � � 股票简称：海航基础 公告编号：2020-086

海航基础设施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0 年 9 月 15 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海南省海口市国兴大道 5 号海南大厦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6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2,495,829,613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63.8712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1、会议表决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表决；
2、会议召集人：海航基础设施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3、会议主持人：董事长鲁晓明；
4、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议事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

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 9 人，出席 6 人，董事冯勇、独立董事胡东山、李勇因公未能出席；
2、 公司在任监事 3 人，出席 3 人；
3、 黄尔威董事会秘书出席会议；邢喜红财务总监、杨晓强总裁助理列席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为关联方提供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09,607,366 99.9814 8,900 0.0042 30,000 0.0144
2、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为关联方贷款展期提供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09,607,366 99.9814 8,900 0.0042 30,000 0.0144
3、 议案名称：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495,794,213 99.9985 5,400 0.0002 30,000 0.0013
4、 议案名称：关于为公司董监高购买董监高责任险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495,794,213 99.9985 5,400 0.0002 30,000 0.0013
5、 议案名称：关于制定《海航基础设施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495,794,213 99.9985 5,400 0.0002 30,000 0.0013
6、 议案名称：关于制定《海航基础设施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495,794,213 99.9985 5,400 0.0002 30,000 0.0013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为关
联方提供担保的议案 209,607,366 99.9814 8,900 0.0042 30,000 0.0144

2
关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为
关联方贷款展期提供担保
的议案

209,607,366 99.9814 8,900 0.0042 30,000 0.0144

3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
议案 345,653,045 99.9897 5,400 0.0015 30,000 0.0088

4 关于为公司董监高购买董
监高责任险的议案 345,653,045 99.9897 5,400 0.0015 30,000 0.0088

5
关于制定《海航基础设施投
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东
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345,653,045 99.9897 5,400 0.0015 30,000 0.0088

6
关于制定《海航基础设施投
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345,653,045 99.9897 5,400 0.0015 30,000 0.0088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海航基础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海航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海航资产管理集团有限公司、天

津市大通建设发展集团有限公司、鲁晓明、陈德辉、黄秋、张汉安、张祥瑞、亚志慧、尚多旭为关
联股东；其中，海航基础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海航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海航资产管理集团有限公
司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对议案 1、议案 2 进行回避表决。

2、上述议案获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其中，议案 1、议案 2 属于需要以特别决议通过的议案，
已经出席会议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律师：邬文昊、梁效威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3、 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海航基础设施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9 月 16 日

证券代码：600340� � � � � 证券简称：华夏幸福 公告编号：2020-160

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八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0 年 9 月 15 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朝阳区酒仙桥中路 18 号北广电子集团南楼 3 层华夏幸

福大学孔雀城厅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53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506,426,525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38.4888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 董事长王文学先生和联席董事长吴向东先生因工作原

因不能到会，公司半数以上董事推举董事赵鸿靖先生主持本次股东大会。会议采取现场及网络
相结合的投票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
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 9 人，出席 2 人，公司董事长王文学先生、联席董事长吴向东先生、董事

孟森先生、王威先生、独立董事陈世敏先生、陈琪先生、谢冀川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
2、 公司在任监事 3 人，出席 3 人；
3、 董事会秘书林成红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注销部分股票期权和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06,343,915 99.9945 82,610 0.0055 0 0
2、 议案名称：关于调整 2020 年下半年担保授权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03,952,659 99.8358 2,473,866 0.1642 0 0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注销部分股票期权和回
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
案

50,279,715 99.8360 82,610 0.1640 0 0

2 关于调整 2020 年下半年担
保授权的议案 47,888,459 95.0879 2,473,866 4.9121 0 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上述议案均为特别决议议案， 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2/3

以上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一）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
律师：刘亦鸣律师、林欢律师
（二）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及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
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一）《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八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二）《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关于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八次临时股东大

会的法律意见》。
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9 月 16 日

证券代码：600606� � � � � � � � 股票简称：绿地控股 编号：临 2020-057

绿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份质押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公司第一大股东上海格林兰投资企业（有限合伙）（“格林兰”）持有本公司股份数量

为 3,544,538,604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29.13%。 本次股份质押后，格林兰持有的本公司
股份累计质押数量为 1,054,890,000 股，占其持股数量的比例为 29.76%。

本公司于 2020 年 9 月 15 日接到第一大股东上海格林兰投资企业（有限合伙）（“格林兰”）
通知，获悉其所持有本公司的部分股份质押给了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国金证券”），具体
事项如下：

1.本次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名
称

是否为控
股股东

本次质 押股
数

是 否
为 限
售股

是 否
补 充
质押

质押
起始日

质押
到期日 质权人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质押融资
资金用途

格林兰 否 143,000,000 否 否 2020.9.14 2022.9.14 国金证券 4.03 1.18
支持上市
公司生产
经营

合计 143,000,000 4.03 1.18

2.上述质押股份未被用作重大资产重组业绩补偿等事项的担保或其他保障用途。
3.股东累计质押股份情况

股 东
名称 持股数量

持 股
比例
(%)

本次质押前
累计质押数
量

本次质押后
累计质押数
量

占其所
持股份
比 例
(%)

占公司
总股本
比 例
(%)

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况
已 质 押
股 份 中
限 售 股
份数量

已 质 押
股 份 中
冻 结 股
份数量

未 质 押
股 份 中
限 售 股
份数量

未 质 押
股 份 中
冻 结 股
份数量

格 林
兰 3,544,538,604 29.13 911,890,000 1,054,890,000 29.76 8.67 0 0 0 0

合计 3,544,538,604 29.13 911,890,000 1,054,890,000 29.76 8.67 0 0 0 0
特此公告。

绿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9 月 16 日

证券代码：600606� � � � � � � � 股票简称：绿地控股 编号：临 2020-058

绿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经第九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批准，公司（含下属子公司）拟向上海格林兰投资企业（有

限合伙）（以下简称“格林兰”）借款不超过人民币 35 亿元（详见临 2020-053 公告）。
2020 年 9 月 15 日，公司全资子公司绿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与格林兰签订了《借款协议》，

首期向格林兰借款金额为 5 亿元，借款期限不超过一年（含），借款年利率为 6.5%（同格林兰融
资利率）。 格林兰与本次借款相关的税费全部由绿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承担。

特此公告。
绿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9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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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基绿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权激励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回购注销原因：根据隆基绿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隆基股份”）《第二期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股票激励计划》”），鉴于 30名激励对象已离职或绩效不达标，其获授
但尚未解锁的共计 189,406股限制性股票应由公司回购注销。

● 本次回购注销股份的有关情况
回购股份数量 注销股份数量 注销日期
189,406 189,406 2020年 9月 18日

一、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的决策与信息披露
公司于 2020年 4月 21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 2019 年年度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 2019 年年度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关于调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
数量及回购价格的议案》（具体内容请详见公司于 2020年 4月 23日披露的相关公告），并于 2020 年 5
月 13日召开的 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批准了上述议案（具体内容请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5 月 14 日披
露的相关公告）。鉴于公司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中，因 30名激励对象已离职或绩效
不达标， 且相关回购资料均已提供齐全， 公司同意对上述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
189,406股进行回购注销。

公司已根据法律规定就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事项履行通知债权人的程序（具体内容请详见
公司于 2020 年 5 月 14 日披露的相关公告），在债权申报期间，公司未收到任何债权人对此议案提出
异议的情况，也未收到任何公司债权人向公司提出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担保的要求。

二、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情况
（一）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的原因及依据
鉴于 27名激励对象已离职且回购资料已提供齐全，根据公司《股票激励计划》第六章第三条的相

关规定，激励对象因不能胜任岗位工作、触犯法律、违反职业道德、泄漏公司机密、失职或渎职等行为
导致公司解除与激励对象劳动关系的或因辞职、公司裁员而离职的，对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
限制性股票由公司以回购价格进行回购注销。

鉴于 3 名激励对象因 2018 年度绩效考核未达到解锁条件且回购资料已提供齐全，根据公司《股
票激励计划》第三章第五条的相关规定，如个人业绩绩效考核等级为需改进或不合格时，激励对象不

得解锁对应解锁期内可解锁的限制性股票并由公司回购注销。
因此，公司本次启动回购注销的条件已经成就，上述 30 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

股票将由公司回购注销。
（二）本次回购注销的相关人员、数量
本次回购注销的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共涉及中层管理人员及公司技术（业务）人员 30 人，合计拟

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 189,406 股，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上述 30 人剩余限制性股票数量为 6,300 股，
公司剩余限制性股票数量为 4,277,574股。

（三）回购注销安排
公司已在中国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中登公司”）开设了回购专用账户并

向中登公司申请办理对上述 30人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 189,406股限制性股票的回购过户手续。
预计上述限制性股票将于 2020年 9月 18日完成注销。
三、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后公司股份结构变动情况
公司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如下：

变动前 变动数 变动后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4,466,980 -189,406 4,277,574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3,767,549,777 0 3,767,549,777
股份合计 3,772,016,757 -189,406 3,771,827,351

四、说明及承诺
公司董事会说明：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事项涉及的决策程序、信息披露符合法律、法规、《上

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的规定和《股票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授予协议的
安排，不存在损害激励对象合法权益及债权人利益的情形。

公司承诺：已核实并保证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涉及的对象、股份数量、注销日期等信息真实、
准确、完整，已充分告知相关激励对象本次回购注销事宜，且相关激励对象未就回购注销事宜表示异
议。 如因本次回购注销与有关激励对象产生纠纷，公司将自行承担由此产生的相关法律责任。

五、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北京金诚同达（西安）律师事务所对公司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回购注销事宜出具的专项法律

意见认为：公司本次回购数量、价格调整并回购注销已取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符合《管理办法》等有
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股票激励计划》的规定；公司本次回购数量、价格调整的方法及内容及
本次回购注销的原因、数量、价格均符合《管理办法》、《股票激励计划》的规定。

六、上网公告附件
北京金诚同达（西安〉律师事务所关于隆基股份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之调整回购数量、价

格并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相关事项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隆基绿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二零年九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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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风险提示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2020 年 9 月 3 日，公司披露了《康美药业关于公司控股股东表决权让渡暨控制权拟发

生变更的提示性公告》，同日，公司披露了《康美药业关于公司签署＜合作协议＞、＜生产经营
托管协议＞、＜资产负债托管及处置协议＞暨关联交易的公告》，上述协议尚未生效，存在重大
不确定性，让渡期间届满后公司控制权相关后续安排存在不确定性

● 公司 2020 年上半年净利润为负，存量债务规模大，流动性紧张，诉讼风险较大，截止目
前，公司尚未收回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款合计 94.81 亿元

鉴于近期康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康美药业”）股票价格波动较大。 公
司进行了核查，现将有关情况和风险提示如下，请投资者注意投资及交易风险：

1、公司、控股股东康美实业、实际控制人马兴田及其配偶许冬瑾与揭阳易林药业投资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易林投资”）已签署附条件生效的《合作协议》、《生产经营托管协议》、《资产负
债托管及处置协议》；与之同步，康美实业、马兴田、许冬瑾及其一致行动人普宁市金信典当行
有限公司、普宁市国际信息咨询服务有限公司与易林投资已签署附条件生效的《表决权让渡协
议》，但上述协议尚未生效，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2、本次托管的目的为助力公司纾困、维持公司生产经营稳定，但本次表决权让渡不构成任
何意义上的股份转让、 股份代持或委托持有且易林投资不对公司生产经营情况及资产负债情
况进行承诺或担保；

3、本次托管的托管期限为协议生效后二十四个月，经双方协商一致，本次表决权让渡的让
渡期间与剩余股份表决权放弃期间可以延长， 但让渡期间届满后公司控制权相关后续安排存
在不确定性；

4、2020 年 1-6 月，公司营业收入 25.17 亿元，净利润 -14.24 亿元，截止 2020 年 6 月 30 日，
公司货币资金为 3.61 亿元，合并报表口径有息负债为 333.35 亿，公司存量债务规模大，流动性
紧张；

5、 公司因信息披露违法违规被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行政处罚，公司面临较大的诉讼
风险；

6、 公司实际控制人马兴田先生控制的公司普宁市康淳药业有限公司和普宁康都药业有
限公司，非经营性占用公司资金余额合计为 94.81 亿元，实际控制人马兴田先生承诺以现金分
期方式代为偿还资金占用款。 截止目前，公司尚未收到前述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款。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上海
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有关公司信息以公司在上
述指定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
特此公告。

康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九月十六日


